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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前沿

魏玛宪法社会权的中国转化

李富鹏

　　内容提要：以法律的文化转译为视角，通过讨论立宪者的角色设定，可以呈现法律知
识之跨文化流通与法律制度生成的复杂机制。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张君劢与李剑农不仅
最早发表了魏玛宪法的中文译文，还直接参与了联省制宪运动，分别草拟了湖南省宪与

《国是宪草》。李剑农的《国是宪草》更影响了林长民１９２３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生计”
方案。从文本翻译到制宪实践，中国立宪者透过对魏玛宪法及其制定者柏吕斯的理解，体

现了他们对自我的角色设定，并深刻影响了魏玛宪法之社会权的中国转化。这不仅透露

出法律之文化转译的中国机理，更奠基了社会权之政策化倾向，从而奠定了不同于魏玛宪

法之权利模式的中国社会之宪法整合机制。这预示了频繁变动的可能与社会再造的持续

发生，从而成为近代宪法至关重要的中国表达。

关键词：文化转译　魏玛宪法　社会权　基本国策

李富鹏，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一　方法论视角：一种立宪的隐性知识

不同于法律移植、移转与继受等范式对于法律流动的中心主义预设、线性描述与同质

化假定，〔１〕法律的文化转译（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将重心放在选择的一方，强调法律知识之
跨文化流通的复杂机制：法律如何被选择、被挪移、被重新阐释以及被抽离于原语境并重

新纳入新的文化语境，甚至被如何付诸实践。每一环节都注定生成着差异，而差异本身并

不必然涉及法律适用的评价。〔２〕 并且，法律的文化转译尤其关注促成每一步转化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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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ＳｅｅＭｉｃｈｅｌｅＧｒａｚｉａｄｅｉ，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ｓ，ａｎｄ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Ｏｘｆｏｒｄ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Ｏｘ
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９，ｐｐ．４４１－４７３．
关于法律的文化转译，参见ＴｈｏｍａｓＤｕｖ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Ｌｅｇ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
Ｌｅｇ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ＭａｘＰｌａｎｃｋ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Ｌｅｇ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２０１４，
ｐｐ．５８－５９．ＬｅｎａＦｏｌｊａｎｔｙ，Ｌｅｇ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ａ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ａＭｅｔａｐｈｏｒ，
ＭａｘＰｌａｎｃｋ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Ｌｅｇ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ｐｅｒＳｅｒｉｅｓ２０１５－０９，ｐｐ．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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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以及行为背后的动机，乃至行为者的心智———一种文化语境的浓缩形态。根据行为

决策理论，所谓立宪者的心智，主要体现为他们对立宪者的角色设定，并借由这种自我假

定，进而影响他们对于具体宪法规范的理解、选择与创设。〔３〕 不同于“宪法速记录”对于

立宪过程的勾勒，抑或“宪草说明书”对草案内容之详述，作为一种隐性／潜在知识，立宪
者的心智则往往心照不宣，一般直接化为具体实践，而难于获得文字表达。〔４〕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张君劢与李剑农对于魏玛宪法之社会权的中国转化为讨论上述
课题提供了难得素材。因为张君劢和李剑农（沧海）不仅是魏玛宪法的最早译者，分别通

过德文与英文，于１９２０年４月和８月发表了完整的中文译文，并且直接参与了联省制宪
运动。〔５〕 其中，李剑农被推举为湖南省自治根本法起草委员会主席，参与了《湖南省宪

法》的起草工作，该法于１９２２年１月１日正式通过；同年８月，张君劢应邀为“八团体国是
会议”草拟了《国是宪草》，其内容直接影响了１９２３年《中华民国宪法》。

由此，本文将以立宪者的心智切入，渐次讨论魏玛宪法之社会权的中国转化过程：首

先，张君劢与李剑农如何通过隐喻，将魏玛宪法理解为一条中庸之路，并强调德国立宪者

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其次，张君劢对魏玛宪法之父柏吕斯（ＨｕｇｏＰｒｅｕ）的微妙曲解，完成
了中国立宪者的角色设定，勾勒出一种坚守中道的先觉者形象；最后，李剑农与张君劢参

与制宪实践，将魏玛宪法之社会权分别转译为《湖南省宪法》之“实业”条款与《国是宪

草》之“生计”条款，深刻影响了林长民１９２３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的“生计”条款，从而
开启了社会（经济）权利的政策化方向。

二　立宪者的角色转化

（一）魏玛宪法的中国理解：一条中庸之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深刻改变了世界格局，新兴民族国家建立于帝国的废墟之上，贡献了

大量民主共和国的宪法文本。其中，１９１８年苏俄宪法与１９１９年魏玛宪法作为２０世纪社
会革命的宪法典范，共同撑起了民国制宪所想象的宪法世界。〔６〕 如何理解魏玛宪法的

地位，李剑农和张君劢分享着两个观察点：一个是宪法史的外在视角；另一个是社会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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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ＧａｄＳａａ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Ｗｉｌｅｙ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５，ｐｐ．１－３．ＰａｕｌＳｌｏｖｉｃ，Ｂａｒｕｃｈ
Ｆｉｓｃｈｈｏｆｆ，ａｎｄＳａｒａｈＬｉｃｈｔｅｎｓｔｅｉ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Ｖｏｌ．２８（１），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ｐｐ．１－３９，
１９７７．
关于法律史学所面对的隐性知识，参见ＴｈｏｍａｓＤｕｖｅ，ＧｌｏｂａｌＬｅｇ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ＭａｘＰｌａｎｃｋ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Ｌｅｇ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ｐｅｒＳｅｒｉｅｓ２０１６－０４，ｐ．３。
参见《德意志帝国宪法》，张君劢译，《解放与改造》１９２０年第２卷第８号；《德意志共和新宪法全文》，沧海译，
《太平洋》１９２０年第２卷第４号，第２卷第６号。“沧海”系李剑农之笔名，“沧海”除发表上述魏玛宪法之译文
外，又于《太平洋》第２卷第７号发表《德意志新宪法评论》一文。随后，“沧海”的魏玛宪法译文与上述评论文章
一并被《四川筹备省宪周刊》１９２２年第１３期转载，并且评论文章的题目改为“李剑农德意志新宪法评论”。文章
内容完全一致。此外，《太平洋》第２卷第１０号有关湖南省宪的第一篇文章《对于湖南制定自治根本法之私议》
也出自“沧海”之手。关于魏玛宪法的中文翻译，参见邓丽兰：《魏玛宪法在中国的传播》，《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２００８年第３期，第２６页。
参见李富鹏：《比较视野下的近代宪法汇编》，《法学评论》２０１９年第６期，第２５－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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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内在视角。换言之，翻译者将苏俄与德国所代表的社会主义视为２０世纪的时代方
向，区别于之前的１８世纪美国宪法之个人主义与１９世纪法国宪法之民权自由精神；又
清楚区分苏俄之激进革命与魏玛之渐进改革的不同方式。面对“中国之前途，德国乎？

俄国乎？”的重大抉择，二者都倾向德国渐进改革之改良主义。张君劢认为德国革命代

表了人人可以实践的“共由之路”，李剑农则将魏玛宪法理解为沟通过去与未来的一只

“渡船”。〔７〕

面对民国以来革命的自我吞噬，张君劢与李剑农普遍怀疑以革命为先进的顶礼膜拜，

亦拒绝革命式的一劳永逸。作为共同体的基本框架，张君劢与李剑农倾向宪法的社会革

命，却同时选择一条“人人共由”的渐进之路，一条“渡船”。一方面，作为“渡船”的宪法

是一种媒介，强调了社会革命的渐进、反复，以及一种时间上的连续性；另一方面，“渡船”

又具有明确的方向，虽然“形式上处处离不开现在”，而“精神上处处注意将来”，从充满历

史残渣的“现在的德意志”划入人人平等的“将来的德意志”。〔８〕

时代之间的更迭，无所谓价值判断，但是时代更迭的方式本身，却蕴含着优劣。面对

作为时代“渡船”的魏玛宪法，李剑农稍显乐观，但仍寄托于掌舵人，“只要掌舵的人不把

方针进路弄错误了，我相信这一只渡船可以到达目的”。〔９〕 张君劢结识德国各党派人士，

看到了立法过程的斗争与妥协，如过险滩，出生入死。因此，张君劢认识到德国立法者将

大量相对的制度兼容并包，各得分愿。一方面，这体现了立法者的高超立法技术；另一方

面，“德宪法弹性力之丰富”便于结合不同的党派利益与时代风向，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面

向未来的不确定性。张君劢透过魏玛宪法，看待德国立宪者的立法实践，“此吾所以谓德

国社会革命尚不能因此新宪法，谓为已告解决也”。一切都尚未定数，而有赖于人的因

素，尤其是立法者的技能与心智。〔１０〕

面对苏俄宪法与魏玛宪法所代表的社会革命，“渡船”与“操舟人”这两个隐喻，十分

形象地呈现出翻译者对魏玛宪法的理解，不仅牵连于国家想象的古老隐喻，〔１１〕而且透露

了中国翻译者的思想资源。张君劢给张东荪的书信中，引述《中庸》来解释选择魏玛宪法

的原因：“吾更以一语语公与民国记者……，以为所以指示人人共由之路，厥在理性，而不

在感情，此则吾之革命评价之标准也。圣人亦有言，教人者在示人以中庸之道，其过于中

庸者，圣人不欲以之率天下焉。”〔１２〕张君劢、李剑农等人固执于时代的方向性，却选择渐进

方式；他们并不相信根本性的变革，甚至对革命背后的正当性本身抱有深刻的怀疑。这种

判断一方面来自于他们对于欧美时局的亲身考察，另一方面则牵连着自身的文化语境。

并且，文化语境所建构的心智状态，也许更深刻地影响了翻译者对异域信息的接受、选择

·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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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ＦｕｐｅｎｇＬｉ，ＢｅｃｏｍｉｎｇＰｏｌｉｃｙ．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Ｗｅｉｍａｒ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１９１９－１９４９），Ｖｏｌ．２７，
Ｒｅｃｈｔ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Ｌｅｇ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Ｒｇ，ｐｐ．２１０－２１１，２０１９．
沧海：《德意志新宪法评论》，《太平洋》１９２０年第２卷第７号，第１４页。
沧海：《德意志新宪法评论》，《太平洋》１９２０年第２卷第７号，第１４页。
ＳｅｅＦｕｐｅｎｇＬｉ，ＢｅｃｏｍｉｎｇＰｏｌｉｃｙ．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Ｗｅｉｍａｒ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１９１９－１９４９），Ｖｏｌ．２７，
Ｒｅｃｈｔ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Ｌｅｇ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Ｒｇ，ｐｐ．２１１－２１２，２０１９．
参见王人博：《水：中国法思想的本喻》，《法学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君劢、东荪：《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解放与改造》１９２０年第２卷第１４号，第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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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判断。一种中庸之道的教养，成为他们思考魏玛宪法的底色，而儒家士大夫的自我定位

更促使他们关注引领风气的立法者。如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张君劢专门撰文介绍柏

吕斯的国家学说，又微妙曲解了他的国家观念，从而透露出自己对立法者身份的中国式转

化。这种个人理解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中国近代立法者的一般心理，从而具有了中国制

宪的普遍意义。

（二）立宪者的角色：坚守中道的先觉者

张君劢对于立宪者的认知，产生于留日时期（１９０６－１９１０），并影响其一生。当时，正
处日俄战争之后，立宪国战胜专制国之舆论，促使张君劢关注日本宪法，尤其注意日本宪

法起草者伊藤博文，但终究不能满意其以天皇大权为基础。因此，他广泛涉猎英美及大陆

国家之宪法，阅读到汉密尔顿与麦迪逊等人“在宪法会议时办了一个杂志，名联邦国（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ｔ）……我当时读到这种杂志，使我感到少数几个人，能左右一国的大法，我们远东
的青年，为什么不应该努力呢？总之，宪法起草者的工作，这时候都深镌在我的脑中”。〔１３〕

从此，张君劢将参与制宪作为一生的志业。

张君劢对魏玛宪法的理解与转译，同样得益于他对柏吕斯的阅读与观察。张君劢在

第二次旅欧期间（１９１９－１９２１），拜访了多位德国政治人物。这些交往有助于张君劢穿过
宏大的革命叙事走入社会革命的细节。但是，张君劢最看重的还是柏吕斯。在《新德国

社会民主政象记》的凡例中，他提到：“前后文字，得力于柏吕斯博士及德国政党领袖之谈

话者甚多，用志此以表谢意。”〔１４〕该书扉页上，印有１９１９年１２月２３日柏吕斯给张君劢的
亲笔信件和签名照片，回答后者关于魏玛宪法之总统弹劾权等问题。柏吕斯在信中解释，

国民罢免总统只是总统解散议会之权力的对应设计，“然予终望此条文不至实现而

已”。〔１５〕 由此可见两位宪法之父对尚未来临之宪法危机的幽微洞察。此外，在翻译过程

中，张君劢也同样参考比较了“起草人柏吕斯之原稿及宪法会议定稿”。〔１６〕

第三次旅欧期间（１９２９－１９３１），张君劢发表了《德国新宪法起草者柏吕斯之国家
观念及其在德国政治学说史上之地位》一文。文章虽然广泛征引德国学说史，却试图

从具体的现实处境来理解柏吕斯的理论选择。西方还是东方，民主还是布尔什维克，德

国人民必须进行选择，德国人民的制宪国民大会必须进行选择。〔１７〕 换言之，张君劢眼中

的柏吕斯的巨大贡献，大概就是突破纯粹法学立场的迁就与调和（如拉班德），也反对有

机学说所导向的君主主权（如基尔克），而选择自由民主的法治国这种“中立性”的国家

框架。〔１８〕

作为立法者的张君劢，同样面临类似的选择：俄国革命还是德国革命、苏俄宪法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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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张君劢：《我与宪法：在广州中山大学法学院演讲》，《再生》１９３４年第２卷第９号，第１－２页。
张嘉森著：《新德国社会民主政象记》，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２年版，凡例，第１页。
张嘉森著：《新德国社会民主政象记》，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２年版，扉页，第４页。
立斋：《一九一九年至一九廿一年旅欧中之政治印象及吾人所得之教训》，《新路》１９２８年第 １卷第 ５期，
第２０页。
Ｖｇｌ．ＨｕｇｏＰｒｅｕ，Ｐｏｌｉｔｉｋｕｎｄ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ｉｎｄｅｒＷｅｉｍａｒｅｒＲｅｐｕｂｌｉｋ，Ｔüｂｉｎｇｅｎ：ＭｏｈｒＳｉｅｂｅｃｋ，２００８，ｐｐ．７４－７５．
参见君劢：《德国新宪法起草者柏吕斯之国家观念及其在德国政治学说史上之地位》，《东方杂志》１９３０年第２７
卷２４号，第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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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玛宪法。因此，张君劢试图理解柏吕斯的选择理由，了解他如何以立法者的角色进行思

考。但是，文章中张君劢对柏吕斯的阐发，同时也是一种曲解：从以怀疑主义为底色的

“中立性”国家框架，到“中立性”的维持国家框架的“理智的中坚”，最后将立法者设定为

“先觉者”。张君劢眼中的柏吕斯，逐渐过渡为作为立法者的自己；张君劢所强调的“中立

性”概念，也转化为传统中国的“中道”观念，从消极的、怀疑主义的国家观到积极的、建构

主义的中国宪法实践。

首先，张君劢在文章中引用了柏吕斯的遗著《联邦及各邦：德意志宪法注释的残

篇》，〔１９〕其经格哈德·安舒茨（ＧｅｒｈａｒｄＡｎｓｃｈüｔｚ）整理而发表于１９２８年。此时，柏吕斯已
经去世三年，张君劢则刚刚第三次抵达德国。安舒茨认为这个手稿不是“笔记性注释”

（Ｎｏｔｅｎ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并不执意于个别字句，而是解释每个条款完整的法律、政治意涵，尤其
关注宪法制定过程中的历史细节。安舒茨之所以将这部遗稿命名为“联邦与各邦”

（ＲｅｉｃｈｕｎｄＬｎｄｅｒ），除了宪法注释多属于魏玛宪法第一章，更在于“Ｒｅｉｃｈ”是德国宪法的
母题。这里，“Ｒｅｉｃｈ”不是各邦的联合（Ｂｕｎｄ），而植根于德意志人民及其统一意志（Ｅｉｎｈｅ
ｉｔｓｗｉｌｌｅ）。〔２０〕

在这部遗著中，柏吕斯以民主的形式原则对抗“不只是形式的民主”的布尔什维克路

线。１９２５年，他又发表《民主共和国对社会思想的意义》，延续着对这个问题的思考。〔２１〕

柏吕斯认为，个体的实然同等（Ｇｌｅｉｃｈｈｅｉｔ）与政治上的等值（Ｇｌｅｉｃｈｗｅｒｔｉｇｋｅｉｔ）是一种虚假
预设。相反，个体实然的不同等（Ｕｎｇｌｅｉｃｈｈｅｉｔ）与政治上的不等值（Ｕｎｇｌｅｉｃｈｗｅｒｔｉｇｋｅｉｔ）才
是平等资格（Ｇｌｅｉｃｈｂｅｒｅｃｈｔｉｇｕｎｇ）的前提，亦即以平等资格为预设的民主原则的前提。因
此，民主原则就表现为一种所谓的形式原则（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ｅｓＰｒｉｎｚｉｐ）。〔２２〕 张君劢虽然注意到
了这三个概念的差异，却将论述的重点从宪法的“形式性”框架转到“中立性”的怀疑主义

国家观。纵观柏吕斯的著作，他仅将“中立性”概念应用于国际法，而从未以此修饰国家

本身。并且，张君劢从不作为的“中立性”宪法，推演出宪法对党派竞争的放任，以致“党

派之误国”的结论。这种解释性转移也许来自对魏玛共和的现实观察，或许也来自他个

人的惨痛经历。〔２３〕

随后，张君劢将“中立”概念做进一步的引申，“吾所谓中立者，谓主张事实的公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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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参见君劢：《德国新宪法起草者柏吕斯之国家观念及其在德国政治学说史上之地位》，《东方杂志》１９３０年第２７
卷２４号，第７５页。德文原文参见 ＨｕｇｏＰｒｅｕ，Ｄａｓ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ｗｅｒｋｖｏｎＷｅｉｍａｒ，Ｔüｂｉｎｇｅｎ：ＭｏｈｒＳｉｅｂｅｃｋ，２０１５，
ｐｐ．３２７－３２８。
Ｖｇｌ．ＨｕｇｏＰｒｅｕ，Ｄａｓ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ｗｅｒｋｖｏｎＷｅｉｍａｒ，Ｔüｂｉｎｇｅｎ：ＭｏｈｒＳｉｅｂｅｃｋ，２０１５，ｐｐ．３００－３０１．
Ｖｇｌ．ＨｕｇｏＰｒｅｕ，Ｄｉｅ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ｄｅｒ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ｓｃｈｅｎＲｅｐｕｂｌｉｋ（１９２５），Ｐｏｌｉｔｉｋｕｎｄ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ｉｎｄｅｒＷｅｉｍａｒｅｒＲｅｐｕｂ
ｌｉｋ，Ｔüｂｉｎｇｅｎ：ＭｏｈｒＳｉｅｂｅｃｋ，２００８，ｐｐ．２８６－２８８．
Ｖｇｌ．ＨｕｇｏＰｒｅｕ，Ｄａｓ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ｗｅｒｋｖｏｎＷｅｉｍａｒ，Ｔüｂｉｎｇｅｎ：ＭｏｈｒＳｉｅｂｅｃｋ，２０１５，ｐｐ．３２６，３２８．
根据张君劢与卫礼贤往来信件，张君劢第三次旅德的时代背景参见 ＣａｒｓｕｎＣｈａｎｇｔｏＲｉｃｈａｒｄ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４Ｊｕｌｙ
１９２７，ＲｉｃｈａｒｄＷｉｌｈｅｌｍＰａｐｅｒｓ，现在藏于ＢａｙｅｒｉｓｃｈｅＡｋａｄｅｍｉｅｄｅ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也见张君劢在耶拿大学与Ｅｕｃｋ
ｅｎＨａｕｓ的档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ｔｓａｒｃｈｉｖＪｅｎａ，ＢｅｓｔａｎｄＢＡ，Ｎｒ．１９１８，Ｓ．１０９．，ａｎｄＤａｓＴａｇｅｂｕｃｈｖｏｎＥｕｃｋｅｎＨａｕｓ；Ｒｏｇｅｒ
Ｂ．Ｊｅａｎｓ，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ｉｎ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ＺｈａｎｇＪｕｎｍａｉ（ＣａｒｓｕｎＣｈａｎｇ）１９０６－１９４１，
Ｌａｎｈａｍ：Ｒｏｗｍａｎ＆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９７，ｐｐ．１０８－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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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之人，而不偏于一党一派者也。一国中无此中立的理智而法治国决不能长保”。〔２４〕

这里的“中立”已经彻底改变了前文的内涵，从旁观的怀疑到公道的作为。因此，第二种

“中立”要求一种主动积极的担当，而担当者又必须具备“中立的理智”，超脱于党派之利

益与观念之外。通过旁观与解决、怀疑与事实、偏私与公道之间的概念对立，张君劢将

“中立”解释为“中道”，将柏吕斯的形式原则转化为价值判断。

最后，至于谁可以作为事实与价值的判断者，张君劢诉诸柏吕斯对格耐斯特（Ｒｕｄｏｌｆ
ｖｏｎＧｎｅｉｓｔ）的评价。格耐斯特不仅是柏吕斯教职论文的第二评议人，也对柏吕斯的地方
自治理论有深刻影响。在１８９５年撰写的悼文中，柏吕斯谈到左右派的狂热分子对格耐斯
特的记恨，“今日人奉之为先觉者，明日亦竟有人视为腐朽不足道者”。〔２５〕 不过，对于今日

与明日之时间范畴，柏吕斯的重点是大众态度变化之快，张君劢却凸显着“中立者”的智

识优势。因此，他将“智慧典范”（ＡｕｓｂｕｎｄｄｅｒＷｅｉｓｈｅｉｔ）与“变节叛徒”（Ａｂｔｒüｎｎｉｇｅｒ），分
别译为“先觉者”与“腐朽不足道者”，将智识深刻嵌入时间流变本身。

从“形式性”的国家框架到“中立性”的国家立场，从“中立性”的怀疑主义国家观到

“中道”担当者，乃至政治“先觉者”，经由解释性论述，张君劢眼中的柏吕斯，逐渐呈现为

张君劢对于立宪者的中国预设以及对他本人的角色期待。这个立法者坚守中庸之道，

“中立”于所有党派，“公道”地直面人民而代表全体人民；他甚至因立场与智识的超越性，

可以深入历史而预言未来。以张君劢之“先觉者”为代表的立宪者形象，隐含着一种面向

未来以改变现状的立法意图，一种以宪法塑造社会的建构主义的决心，这似乎构成了一种

行为学的隐性知识而影响着现实中国的制度选择。如果考虑到近代中国的政党多将自身

视为广泛人民的利益代表，而不拘泥于所来源的阶层，进而觉察到张君劢的“先觉者”承

载着传统的知行观念，那么张君劢对柏吕斯的阐发，便代表了中国近代立法者的一般心

理，从而具有了中国制宪的普遍意义。〔２６〕

三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制宪实践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塑造了世界政治的整体走向，也深刻影响了各国政局与制宪运

动。１９１９年６月２２日，凡尔赛和约在魏玛国民议会通过。一个月后，魏玛宪法随即正式
通过。通过凡尔赛和约，日本拿走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引发“五四运动”，作为战胜国的民

国中央政府的合法性陷入危机，地方政府与职业团体共同掀起了自治运动，并尝试制宪。

因此，魏玛宪法的中国传播与中国的制宪运动形成合流，而李剑农主导的《湖南省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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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２５〕

〔２６〕

君劢：《德国新宪法起草者柏吕斯之国家观念及其在德国政治学说史上之地位》，《东方杂志》１９３０年第２７卷２４
号，第７６页。
君劢：《德国新宪法起草者柏吕斯之国家观念及其在德国政治学说史上之地位》，《东方杂志》１９３０年第２７卷２４
号，第７６页。德文原文参见 ＨｕｇｏＰｒｅｕ，ＲｕｄｏｌｆｖｏｎＧｎｅｉｓｔ．（１８９５），Ｋｏｍｍｕｎａｌ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ｕｎｄＫｏｍｍｕ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ｋ．
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Ｔüｂｉｎｇｅｎ：ＭｏｈｒＳｉｅｂｅｃｋ，２０１２，ｐ．４６１。
ＳｅｅＦｕｐｅｎｇＬｉ，ＢｅｃｏｍｉｎｇＰｏｌｉｃｙ．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Ｗｅｉｍａｒ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１９１９－１９４９），Ｖｏｌ．２７，
Ｒｅｃｈｔ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Ｌｅｇ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Ｒｇ，ｐ．２１５，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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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张君劢起草的《国是宪草》，正是魏玛宪法在近代中国制宪史上的最初表达。具体而

言，对于魏玛宪法第二部分“基本权利与义务”中第五章“经济生活”（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ｓｌｅｂｅｎ），李
剑农译为“经济的组织”，强调魏玛宪法对经济生活的主动规制，而《湖南省宪法》之“实

业”条款同样存在着行政管理的政策化倾向；张君劢则译为“生计生活”，这个概念深受梁

启超影响而具有儒家内涵，《国是宪草》进而凸显社会公道对个人自由的优先，打破了魏

玛宪法的设计平衡。

（一）李剑农：《湖南省宪法》的“实业”

通过魏玛宪法的英文译本，李剑农将“经济生活”译为“经济的组织”，强调了原本

并不存在的“组织”一词。因此，如何理解“组织”概念，便成为本部分的关键。其中，魏

玛宪法第１５１条具有最关键的意义，李剑农不仅在第１５１条的翻译中直接使用“经济组
织”的表达，即“经济组织须以保持公道及全体人民皆得相当美满之生活为标准”，〔２７〕

而且强调“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了而关于经济组织的根本主义”。〔２８〕 可见，第１５１条之
“经济组织”正是李剑农将本章标题译为“经济的组织”的关键出处。李剑农译本第１５１
条之“经济组织”，对应的德文原文为“经济生活的秩序”（ｄｉｅＯｒｄｎｕｎｇｄｅｓ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ｌｅ
ｂｅｎｓ），李剑农所依据英文译本则为“经济生活的规制”。〔２９〕 因此，李剑农所谓的“组织”，
并不是作为机构的组织形态（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而是一种秩序（ｏｒｄｎｕｎｇ）以及对秩序的规制。
另一处与“经济组织”有关的表述出现在第 １５６条，即“各种生产分配协会及其联合
会……得结为公共经济组织”。〔３０〕 李剑农译本之“公共经济组织”（ｃｏｍｍ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ｅ
ｃｏｎｏｍｉｅｓ）对应于德文“共有经济”（ｄｉｅＧｅｍｅｉｎ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进一步旁证李剑农的“组织”概
念所含有的秩序感。

李剑农对魏玛宪法关于财产权的宪法保障与公益征收（第１５３条）的失衡理解，或许
可以解释其上述误读的心理根源。对于“财产须受宪法之保障，财产之意义及其所受之

限制，须依立法的解释定之”，李剑农认为，“依此条文，财产之意义，既由立法的解释而定

义，又可因图谋公益令财产所有者割舍。如此宪法所保障的私有财产，就要听诸随时立法

的为转移了。到了公共利益要求的时候，私有财产就要让步了”。〔３１〕 李剑农将对财产权

的法律保留误认为是立法专断，立法者将以法律形式不断转移财产权。“若把此等条文

（第１５５条，第１５６条）推行到末了，岂不是可使一切重要的生产财产全行归公么？所以
说私有财产的范围，可缩至很小的范围。”〔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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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德意志共和新宪法全文》，沧海译，《太平洋》１９２０年第２卷第６号，第１３页；李剑农：《德意志共和新宪法》，《四
川筹备省宪法周刊》１９２２年第１３期，第３８页。
沧海：《德意志新宪法评论》，《太平洋》１９２０年第２卷第７号，第１０页。
据沧海自述：“宪法德文原文尚未见，英译者已有两种：一为英国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ｖｉｅｗ所刊布之译文；一为美
国ＣｕｒｒｅｎｔＨｉｓｔｏｒｙ所刊布之译文。两者翻译稍有不同。兹所译者，系参考该二种英译文而成。”参见《德意志共和
新宪法全文》，沧海译，《太平洋》１９２０年第２卷第６号，第１页。
《德意志共和新宪法全文》，沧海译，《太平洋》１９２０年第２卷第６号，第１５页；李剑农：《德意志共和新宪法》，《四
川筹备省宪法周刊》１９２２年第１３期，第４０－４１页。
沧海：《德意志新宪法评论》，《太平洋》１９２０年第２卷第７号，第１２页。
沧海：《德意志新宪法评论》，《太平洋》１９２０年第２卷第７号，第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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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误解明显不同于魏玛宪法的原本含义，魏玛宪法对于财产权的宪法保障和公益

征收进行对称性的平等规定，试图形成稳定的经济秩序，这种规范方式往往被诟病为妥协

后果。〔３３〕 但是，李剑农却看到对称中的失衡，以及推动经济秩序变化的潜在趋势。如

果法律可以界定私有财产的内涵，国家便可以借助法律手段规制私有财产，系统性地实

现公有化，重建经济秩序，最终重新“组织”经济生活。这或许就是李剑农将“经济生

活”译为“经济的组织”的潜在意图。他关注的重点，不是“生活”本身，而是对“生活”

秩序的重新塑造，手段就是立法。正如他对魏玛宪法之“经济生活”的最后总结，“归结

一句，新宪法认定经济的民治主义为根本原则，而已推行此种原则的方法和责任归诸将

来的立法，这就是他的根本精神”。〔３４〕 作为制宪委员会主席，李剑农所强调的魏玛宪法

之“经济生活”的规制属性，与《湖南省宪法》之“实业”条款的行政管制倾向，存在一种直

接关联。

《湖南省宪法》将“实业”纳入“行政”一章，主要出于国家行政体制改革中实业厅的

设立，〔３５〕其所包含的五个条文，成为理解中国近代宪法转化魏玛宪法之社会权的初次实

践。具体而言，第８４条规定省政府对私人营业的公益征收，其根据魏玛宪法第１５６条第１
款而制定，却不提魏玛宪法中地方团体对此类营业的参与管理。因此，以公益之名，省政

府即可掌控全省之自然资源与私人企业。第８５条同样参考魏玛宪法规定劳工保护，但其
保护方式并非明确列举劳工权利与义务，而是对“劳工保护、劳工赔偿、劳工卫生”予以行

政监督，并且只针对私有营业。可见，《湖南省宪法》的“实业”条款，虽然参考了魏玛宪法

之“经济生活”，但所有规范的核心却是行政权，其规范性质属于行政政策，即对于省有实

业的特许经营（第８３条），对于私人营业的行政征收（第８４条），对于劳工保护的行政监
察（第８５条），对于不正当竞争的行政处罚（第８６条）。这不仅与魏玛宪法之“经济生活”
背道而驰，而且彰显了省宪自治运动中民治思想的现实悖论。

《湖南省宪法草案说明书》虽未言及“实业”，但在谈到“下级地方自治团体”时明

确指出，“盖民治之根本精神在于共同行动，共同行动必先有共同之组织及习惯而后

可。若无共同组织，则势同散沙组织矣”。〔３６〕 可见，《湖南省宪法》试图从下而上地建

构自治共同体，但是这种自治却不是自发秩序，而需要“共同之组织”来引导与规制。

因此，将经济方面的实业条款作为行政政策的制度逻辑便顺理成章。此外，李剑农以

“沧海”之名在起草过程中对《湖南省宪法》发表“私议”，具有近乎相同之表述，“因为

民治制度，是多数人民的共同行动。多数人民的共同行动，是要先有共同的组织”。〔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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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Ｖｇｌ．ＧｅｒｈａｒｄＡｎｓｃｈüｔｚ，Ｄｉｅ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ｄｅｓ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Ｒｅｉｃｈｅｓｖｏｍ１１．Ａｕｇｕｓｔ１９１９．Ｅｉｎ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ｆü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ｕｎｄ
Ｐｒａｘｉｓ．（１４．Ａｕｆｌａｇｅ），Ｂｅｒｌｉｎ，１９３３，ｐ．６９８．
沧海：《德意志新宪法评论》，《太平洋》１９２０年第２卷第７号，第１２－１３页。
参见陈明：《试述１９１７年教育、实业两厅的创设》，载章开沅、严昌洪主编《近代史学刊》（第９辑），华中师范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５８－６５页。
愚庵编：《湖南省宪法草案说明书》，《省宪辑览》，乙编，第８页。
沧海：《对于湖南制定自治根本法之私议》，《太平洋》１９２１年第２卷第１０号，第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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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湖南省宪法》说明书似同样出于李剑农之手。虽然李剑农在这篇“私议”中没有正

面给出答案，“至于省以下各团体的组织，应该怎样才好，不是这篇短文的篇幅所能容，此

处我不说了。我在此处，只要求各位起草的先生，对于这一点大大的注意就是”，〔３８〕但是，

李剑农转身作为起草者之一，在《湖南省宪法》之“实业”条款的行政化倾向中已然给出了

解决方案：若势同散沙的国民无法通过自治而组织起来，便只有通过组织（规制）而逐渐

实现民治。

（二）张君劢：《国是宪草》的“生计”

张君劢译本以“生计生活”对译魏玛宪法的“经济生活”，又选择“生计”作为《国是宪

草》的章节名称，凸显了梁启超的影响，以及沟通儒家传统与社会主义的努力。首先，张

君劢不选择“经济”概念，并非出于对作为学科专名的经济概念的无知。据其自述，“当时

日本学校所用参考书，大概都是英文本，……经济学是萨礼门（Ｓｅｌｉｇｍａｎ）的经济原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３９〕 第一次留德期间，张君劢对于“经济”一词亦有提及，“在德
国读书约有二三年，在自己无多大心得。如 Ｓｃｈｍｏｌｌｅｒ的经济学，属于历史派，何谓历史
派，自己并不清楚。Ｗａｇｎｅｒ的经济学是以演绎为方法，何谓演绎法，亦弄不清楚。”〔４０〕虽
然张君劢全身心地观察欧战，而“始终站在学问之外”，但是日本与德国的留学经历都充

分证明，他非常了解作为学科范畴的“经济”概念。因此，张君劢选择“生计”，而非“经

济”来翻译魏玛宪法之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ｅｃｏｎｏｍｙ），一定另有原因。
其次，梁启超对“生计”概念的创造，以及张君劢的继受，都凸显了对传统的坚持，以

及对时代趋向的觉察。经济史学界将西文ｅｃｏｎｏｍｙ的中文翻译过程，多归于严复与梁启
超二人。严复最早将 ｅｃｏｎｏｍｙ翻译为“计学”，侧重经济的计量功能；〔４１〕而梁启超的“生
计”一词，强调经济概念的目的性———对生活本身的关注。梁启超对“生计”概念进行了

充满时代感的阐释：“所谓经世致用之一学派，其根本观念，传自孔孟，历代多倡道之……

其通行语所谓国计民生者是也。故其论点，不期而趋集于生计问题。而我国对于生计问

题之见地，自先秦诸大哲，其理想皆近于今世所谓社会主义。”〔４２〕这里的“生计”已超出

“经济”的学科属性，而成为“国计民生”的缩略表述，它一端连着中国“经世致用”的传

统，另一端连着当今世界的理想“社会主义”。张君劢一生对梁启超执弟子礼，深受后者

影响，他对“生计”概念的理解也与梁启超一脉相承。张君劢认为德宪法第五章之“生计

生活”，是社会主义精神所寄，是德国革命成败的关键。〔４３〕 “社会主义之精神安在乎？吾

以一言蔽之，则尊社会之公益，而抑个人之私利是矣。惟其然也，故重社会之公道，而限制

·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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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沧海：《对于湖南制定自治根本法之私议》，《太平洋》１９２１年第２卷第１０号，第８页。
张君劢：《我从社会科学跳到哲学之经过》，《再生》１９３５年第３卷第８号，第１－２页。
张君劢：《我从社会科学跳到哲学之经过》，《再生》１９３５年第３卷第８号，第３页。
１９０１年，严复在《译斯氏〈计学〉例言》中写到：“日本译之以经济，中国译之以理财。顾必求吻合，则经济既嫌太
廓，而理财又为过陋，自严复作故，乃以计学当之。……故《原富》者，计学之书也。”参见王縂主编：《严复集》（第

一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９７－１０２页。
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６１页。
参见张嘉森著：《新德国社会民主政象记》，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２年版，第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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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之自由。故废私有财产，而代以社会所有（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ｉｅｒｕｎｇ）。”〔４４〕可见，梁启超与张君劢
都在“生计”概念中注入了超越“经济”概念本身的中国传统的价值预设。并且，张君劢进

一步以“生计”眼光理解魏玛宪法之“经济生活”，选取并改造，完成了《国是宪草》之“生

计”部分。张君劢在《国宪议》中明言：“本案中生计一章，大体以德意志为蓝本。”〔４５〕通过

比对，《国是宪草》之“生计”条款，以公平之社会公道为原则（第９３条），营业与契约自由
（第 ９２条），对劳动与劳动者予以概括性保障（第 ９５、９６条），对土地所有权之限制
（第９７条），对遗产税之规定（第９８条），对生计政策的立法咨询（第１００），都源自魏玛宪
法。只有第９９条关于企业累进所得税的规定，未见于魏玛宪法。张君劢之所以规定累进
税制，正是针对“社会所有”未获赞成的补救措施。

张君劢对魏玛宪法之社会权的转译，非常直观地体现于上述规范选择，内容上明显偏

重社会公道，仅第９２条涉及个人自由。张君劢直接援引了《德国新共和宪法评》的分析
框架，以社会主义与个人自由主义为分类，分别填充魏玛宪法之经济生活章的各条文，表

明其对称式的立法模式，强调“一切政制上之社会公道与个人自由，如鸟之两翼，车之两

轮，缺一不可者也”。〔４６〕 但是，张君劢同时认为“条文上虽两存，而人心之所侧重，自随时

代而转移”，并且“条文上的平等规定，无碍于片面的解释”。〔４７〕 因此，当他以“直截了当

之语告国人，一国之生计组织，以公道为根本”，〔４８〕并就此草拟《国是宪草》的相应条文

时，便已然蕴含了中国立宪者的人心侧重与时代决断。

此外，张君劢对魏玛宪法的转译，更深刻地体现在《国是宪草》的篇章体例上。魏玛

宪法将“经济生活”作为第五章，纳入第二编“德国人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第二编的实际

起草人康拉德·拜尔勒（ＫｏｎｒａｄＢｅｙｅｒｌｅ）将基本权利从对抗国家的自由权，转化为个体通
往国家的权利阶梯，形成了个人、集体生活、宗教与宗教社区、教育与学校以及经济生活等

五章，完整勾勒出个体发展或国家整合的统一逻辑。〔４９〕 不同于魏玛宪法的体例，张君劢

单独创设了“国民的教育与生计”（第１０章），并不附属于“国民之权利义务”（第９章）。
在他看来，其生计条款所体现的社会公道，有赖于相关立法的配合，主要是劳工立法与

“社会所有”立法，后者即“资本家所获之利，当分其一部分于地方团体、或公益事业，譬诸

全国之煤矿……何尝不可以其盈利之一部，捐助地方教育”。〔５０〕 因此，张君劢才对原案中

“社会所有”一条，因“会中同人均反对之，故已取消”，替换为魏玛宪法所没有的企业累进

税制。〔５１〕 因为“社会所有”或累进税制，不仅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特征，〔５２〕而且提供了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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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嘉森著：《新德国社会民主政象记》，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２年版，第９４－９５页。
张君劢著：《国宪议》，时事新报馆１９２２年版，第１１６页。
张君劢著：《国宪议》，时事新报馆１９２２年版，第１１１－１１５页。
张君劢著：《国宪议》，时事新报馆１９２２年版，第１１６页。
张君劢著：《国宪议》，时事新报馆１９２２年版，第１１１页。
Ｖｇｌ．Ｖｅｒ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ｅｎｄｅｒ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ｇｅｂｅｎｄｅ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ｖｅｒｓａｍｍｌｕｎｇ，Ｂｄ．３３６（１９１９／１９２０），Ｂｅｒｌｉｎ，ｐｐ．３６６－
３６８．
张君劢：《国宪草案之要点》，《浙江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季刊》１９２３年第８月期，第１６页。
参见张君劢著：《国宪议》，时事新报馆１９２２年版，第１１６页。
参见张嘉森著：《新德国社会民主政象记》，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２年版，第３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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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现方法。“社会公道，原则也。大工业之公有，入手方法也。但有原则而无方法，所

谓公道者，安徒而实现。”〔５３〕需要注意的是，张君劢所谓的“公有”只是“社会所有”的便宜

表达。他在解释《魏玛宪法》时曾清楚说明：“国有与社会所有，其精神各异。国有者，由

政府所有而管理之耳。社会所有者，其企业属诸社会。故合工主、工人、消费者三阶级而

共同管理之。”〔５４〕并且，通过各方协商而实现社会所有的方法，使得“社会主义之脱理想之

境，而入于实践政策时代”。〔５５〕 可见，张君劢更倾向从政策而非权利的角度理解魏玛宪法

的”经济生活”。他明知“社会所有”的特殊语义，却仍频繁使用国有、公有等体现“公道之

生计秩序”的概念，〔５６〕凸显了转译过程中的传统要素，而这种思维方式正是林长民１９２３
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之“生计”条款的论证基础。

（三）林长民：１９２３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生计”
１９２２年８月１日，第一届国会在北平继续开会，形式上恢复了１９１２年《中华民国临时

约法》的法统。１９１７年国会被解散时，宪法草案大部分已经过二读会。因此，本次制宪会
议，除将剩余部分通过二读外，其最重要的问题为地方制度以及国民之教育与生计两章。

吴宗慈认为，“关于人民实际上之生计教育，其视地方制度，其重要性尤倍蓰焉。故全部

宪法，其重要关键在地方制度，其全部精神则在生计教育两章。”〔５７〕

制宪会议就国民生计之议题进行了集中辩论，〔５８〕关于如何规定“社会”范畴以命名宪

法章节，各议员先后提出劳工、劳工互助、经济制度、民生、资产制度、财计制度与社会共同

生计等七种方案。〔５９〕 “劳工”由议员江浩提出，“中国之劳工，俗名莫不曰苦力，即上等人

种种职业问之者，亦必答苦力是劳工者。”〔６０〕“劳工互助”由议员王润鑫提出，其含义可理

解为工会组织，内容涉及职业代表制。〔６１〕 “财计制度”由议员蒋羲明提出，“财计，即俗所

谓经济二字，按东文所译经济二字与我国旧有字义不相涉，今依《明夷待访录》改为财计

二字”。〔６２〕 “民生”由议员汪彭年提出，“标题曰民生，盖取其包括生计生活二义。有题为

财计者，有题为国民生计者，于生活之义皆不能包含。故仍取民生二字，且民生乃固有名

词，可不费解释”。〔６３〕 可见，“劳工”与“劳工互助”倾向对劳动者予以特别的经济保护，乃

至形成政治上的职业代表制。“经济制度”“资产制度”与“财计制度”大略同义，只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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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君劢著：《国宪议》，时事新报馆１９２２年版，第１１６页。
张嘉森著：《新德国社会民主政象记》，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２年版，第９９页。
张嘉森著：《新德国社会民主政象记》，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２年版，第３１３页。
参见张君劢著：《新德国社会民主政象记》，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２年版，第９７页。
吴宗慈著：《“中华民国”宪法史后编》，台湾文海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４５０页。
本部分关于１９２３年《中华民国宪法》的制宪讨论，主要根据《宪法会议公报》第５２册至５９册，其经李贵连等整
理，收录于《民国北京政府制宪史料》第１２册至１４册，北京线装书局２００７年版。以下引用仅标注原始出处。
参见《宪法会议公报》，第５９册，速记录，第５页。
《参议院议员江浩所提劳工法案附理由书》，《宪法会议公报》，第５７册，提议案，第５８页。
参见《参议院议员王润鑫对于地方制度章后增加劳工互助一章提议案》，《宪法会议公报》，第５２册，提议案，
第１０－１１页。
《参议院议员蒋羲明提出宪案第三章增加二条修正案》，《宪法会议公报》，第５２册，修正案，第３页。
《众议院议员汪彭年提议宪法中增加民生一章案附理由书》，《宪法会议公报》，第５４册，提议案，第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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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用法不同，就提案的具体内容而言，多涉及实业发展，但也兼顾劳工保护。“民生”，是

张君劢之“生计生活”的替代语，凸显了对“生活”的关切。由于标题纷杂，难于表决，最后

以“国民生计”概括之，即“关于国民生计在宪法上有规定之必要，其标题及条文交宪法起

草委员会讨论”，经三分之二多数表决通过。〔６４〕 最终，宪法起草委员会以“生计”作为标

题，起草负责人林长民在起草说明书中解释如下：“本章所规定关乎国民经济生活之事，

生活一语，含义至广。冠以经济，则所指之范围较确。然经济释义，又有新旧之不同，生计

本与经济之新释同义，且可包括生活而言，实与经济生活连缀之词，完全一致。故本委员

会采用之。各委员提案，有用民生者，有用国民经济制度者，有用资产制度者，有用劳工互

助者，咸不如生计一语之明确完密，而又典重也。”〔６５〕

无论是从外延还是从内涵而言，“生计”一词都体现出经济议题的中国旨趣。一方

面，对于魏玛宪法之日本译法“经济生活”与张君劢之“生计”，林长民虽然认为二者外延

一致，但仍倾向“生计”概念，主要是因为林长民与梁启超、张君劢同属一个政治派系与思

想传统，而充分了解后者的学术脉络。他提到的经济概念的新旧之分明显来自梁启超，而

起草说明中所援引的魏玛宪法条文则出于张君劢的翻译。另一方面，“生计”概念并不偏

向劳资任何一方，体现了中国立宪者试图超越阶级矛盾之任何一方的古典渊源。

林长民在“增加生计章理由”中明确承认：“本章条文多采取德意志新宪法中关于经

济生活之规定，即谓德宪为本法案之渊源故无不可。”〔６６〕例如，“生计”一章所包含的七个

条文所形成的规范框架与魏玛宪法完全一致，第１条立法原则，第２条财产限制，第３条
至第６条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第７条生计会议。但是，林长民强调“国民生计本为吾国
古来政治学说之所置重”，进而认为《论语》“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为近代社

会主义提供了根本意义，《孟子》“发政施仁”以使民众皆有“恒产”，提供了制产之细

则。〔６７〕 因此，本章采取魏玛宪法为缓和社会剧变之考虑，因“其富有弹性，无条不富有伸

缩余地，无处不留活着也”，〔６８〕而“本章草案之精神决非袭取欧洲新宪法者，在吾本国固有

极精深之根据矣”。〔６９〕

从李剑农、张君劢到林长民，立宪者分享着近似的儒家经典资源，初步完成了魏玛宪

法之社会权的第一次中国转化。遗憾的是，１９２３年４月，宪法起草委员会将草案提交大
会，地方制度因涉及省权而数月不能议决。同年６月发生政变，６日全体阁员请辞，１３日
大总统黎元洪被迫离开北平，大量国会议员相率南下，造成宪法会议数十次流会。直至

１０月才凑够法定开会人数，仅将地方制度、国权以及１９１７年未决之条文依次经三读会通
过，而生计、教育两章只能搁置不议。同年１０月１０日，宪法正式公布，生计一章因未经审
议而脱漏于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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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会议公报》，第５７册，审议会会议录，第１８－１９页。
林长民：《增加生计章之理由》，《宪法会议公报》，第５９册，说明书，第４２页。
林长民：《增加生计章之理由》，《宪法会议公报》，第５９册，说明书，第４２页。
林长民：《增加生计章之理由》，《宪法会议公报》，第５９册，说明书，第４２－４３页。
林长民：《增加生计章之理由》，《宪法会议公报》，第５９册，说明书，第４３页。
林长民：《生计章条项释义》，《宪法会议公报》，第５９册，说明书，第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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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论：社会再造的宪法机制

面对法律的文化转译，而非单纯的继受、移转或移植，本文试图超越给予与接受、模本

与仿习的二元线性观念，以立宪者的心智切入，呈现知识选择者对于域外法律素材的理解

与误解，选择与重组，以及吸收与转化。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从文本翻译到制宪实践，这场
关于魏玛宪法之社会权的中国转化由张君劢与李剑农初步完成，其不仅透露了法律之文

化转译的中国机理，更为１９４７年《中华民国宪法》之“基本国策”奠基，形成了不同于魏玛
宪法之权利模式的社会整合的宪法机制。

对于域外法律知识的理解、选择与转化，都无法脱离选择者自身的文化语境。一方

面，通过渡船与操舟者的譬喻，张君劢与李剑农大致完成了对魏玛宪法及其立宪者的最初

解说；借助从“中立”到“中道”的概念转化，张君劢创造性地阐释了吕柏斯的意图，凸显

了立宪者角色的中国设定，形成了一种先知先觉的超然形象；通过《湖南省宪法》的“实

业”与《国是宪草》的“生计”，逐渐强化魏玛宪法之社会权的政策化倾向，并将“社会公

道”的立法取向纳入“礼运大同之论，论语不患寡而患不均之言，乃吾国文化之精粹，建

国之根本”。〔７０〕 另一方面，通过不断地对应、比较与吸纳，既有知识参照系会产生相应

的延伸与变形，而新知识的融入必然会生成规范性信息的更大织体，即帕特里克·格伦

（Ｈ．ＰａｔｒｉｃｋＧｌｅｎｎ）所谓的法律传统。〔７１〕 虽然我们无法断定立宪者心智与政策化倾向

的关系，但是魏玛宪法被理解为宪法之社会革命的最新趋势，隐喻魏玛宪法之“渡船”

牵连着形式上的“现在”与精神上的“将来”，以及作为先觉者的立宪者对党派利益的超

脱与时代趋势的预见，都促使中国近代宪法包含了对未来维度的预设，而基本国策正是

一种面向未来的宪法机制。

如果上述推论成立，那么立宪者的心智所浓缩的文化语境，便潜在影响了近代中国

之社会再造的宪法机制的生成。具体而言，西方的经典宪法以主权与权利为基本要素，

构造了一个政治体制的整合公式。民族国家之主权成为社会政治秩序的首要整合规

则，而权利则成为个体国民无差别地融入共同体的唯一依据。〔７２〕 因此，经济性权利尤为

重要，无论是早期对于选举权的财产限制，还是后来将劳动作为特殊法益写入宪法，国民

都是通过物质性权利的承认而获得政治参与的主体资格。〔７３〕 不同于西方经典宪法的整

合公式，中国近代宪法则走向了政策化。这种自上而下的社会整合机制发轫于２０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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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君劢著：《国宪议》，时事新报馆１９２２年版，第１１７页。
ＳｅｅＨ．ＰａｔｒｉｃｋＧｌｅｎｎ，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ｏｎｌａｗｓ，Ｖｏｌ．２９，ＦｏｒｄｈａｍＩｎｔ’ｌＬＪ，ｐｐ．４５７，４６８，２００５；Ｈ．ＰａｔｒｉｃｋＧｌｅｎｎ，
Ｌｅｇａｌ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ｌａｗ（３ｅ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ｐｐ．５４－５５．
Ｓｅｅ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Ｔｈｏｒｎｈｉｌｌ，Ａ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Ｐｏｓ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ｇ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６，ｐｐ．６４－６６．
关于魏玛宪法之劳动权利入宪，参见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Ｔｈｏｒｎｈｉｌｌ，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ｂｏｕｒＬａｗａｎｄｔｈｅＣｒｉｓｉｓ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ｏｆＣｒｉｓｉｓ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ＦｒｏｍＷｅｉｍａｒｔｏｔｈｅＥｕｒｏ，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ｗｍａｎ＆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
２０１６，ｐｐ．８９－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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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年代的制宪实践，并逐渐演进为１９４７年《中华民国宪法》之“基本国策”。“政策是由
于主义而来的，我们为求主义的实现，才有种种的政策；所以政策是主义的方法，主义是政

策的目的。”〔７４〕虽然“基本国策”位于宪法实体规范的最后，却在规范逻辑上形成三民主

义（意识形态）、基本国策（政策）与宪法规范（国家机关与基本权利）的三级结构，并暗合

着近代国人关于心智状态的主体性区分。“基本国策”的宪法范式，保留了国家从实然

（宪法规范）向应然（意识形态）的过渡机制。作为宪法的第三种结构，〔７５〕“基本国策”的

政策性预示了一种频繁变动的可能，以及社会再造的持续发生，从而成为近代宪法至关重

要的中国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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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ｅｒｔｅｄａ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ｐｌａｎ”ｉｎｔｈｅ１９２３Ｄｒａｆｔ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
ＣｈｉｎａｂｙＬｉｎＣｈａｎｇｍｉｎ．Ｆｒｏｍｔｅｘｔｕａｌ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ｄｒａｆｔ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ｅｇ
ｉｓｌａｔｏｒｓｈａ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ｉｒ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Ｗｅｉｍａｒ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ｄｒａｆｔｅｒＨｕｇｏ
Ｐｒｅｕｓｓ，ｅｍｂｏｄｉｅｄｔｈｅｒｏｌｅｔｈｅｙｓｅｔｆｏｒ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ｌｙ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ｒａｎｓ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ｒｉｇｈｔｓｉｎｔｈｅＷｅｉｍａｒ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Ｂｙｄｏｉｎｇｓｏ，ｔｈｅｙｎｏｔｏｎｌｙｕｎｃｏｖｅｒｅｄ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ｆｏ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ｗ，ｂｕｔａｌｓｏｃｒｅａｔｅｄ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ｆｏｒ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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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ｇｈｔｂａｓｅｄｍｏｄｅｌ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ｂｙｔｈｅＷｅｉｍａｒ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Ｔｈｉ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ｆ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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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田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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